
附件 3 
 

 

臺中市 110學年度第 1學期學前特殊教育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IEP) 

督導工作流程圖 

 

 各公私立及 

非營利幼兒園 

 

完成自評檢核表(附件 1)，每生 1份 
 

早療社福機構 
特殊教育

學校 

 

完成交件資料表(附件 2)，每校 1份 
 

無巡輔教師服
務之幼兒園 

同時設有巡輔班及
特教班之幼兒園 

有巡輔教師服
務之幼兒園 早療社福機構 

經巡輔教師 
檢核後簽章 

巡輔教師及特教班教師檢
核後簽章；交件資料表可
寫同一張(一同簽名)； 
或分開填寫(分開簽名) 

經社工檢
核後簽章 

被抽查園所 
檢齊資料： 
1.自評檢核表 
2.交件資料表 
3.IEP(每生一份，可影本) 

 

非抽查園所 

無巡輔教師服務 
檢齊資料： 
1.自評檢核表 
2.交件資料表 
3.IEP(每生一份，可影本) 

有巡輔教師服務 
檢齊資料： 
1.交件資料表 

被抽查園所：郵寄至本市中

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地址：臺中市東區樂業路

60號) 

非抽查園所：掃描寄至 

陳湘涵教師信箱

(ceyeching@spec.tc.edu.tw) 

有申請學前特教補助 
須至現場送件 

無申請學前特教補助 
無須至現場送件 


